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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 10 时 20 分会议开始  

《公约》适用的遵约机制(议程项目 9)(续) 

(b) 审议各缔约方根据本决定第 5 段提交的资料所引起的事项  

 1.  科拉罗夫先生 (会议秘书长 )扼要介绍了联合国涉及裁军部分互联网网址

(http://www.unog.ch/disarmement)，说明为执行《公约》适用的遵约机制的决定而

采取的措施。他强调指出，根据去年作出的关于秘书长应负责将从缔约国收到的

资料传递给其他缔约国的决定，目前秘书处拥有的数据库 (如根据《第五号议定

书》提交年度报告的国家的英、法文名单和专家名单等 )尙不能公开贴上网站。诚

然，可以在“遵约情况”的网页上建立一个链接，使缔约国可以取得用户名和密

码，以便查阅它们感兴趣的资料。但应由与会缔约国通过向它们提出的表格草案

决定它们是否要批准秘书处通报它们所提供的资料 (国别报告、国家专家的联络地

址等)。  

 2.  托恩贝里先生 (瑞典 )在答复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红十字委员会 )前一天提出

的关于审议军备项目的国家机制的询问时解释说，瑞典自 1974 年起即制订这种机

制，当时政府决定成立一个根据国际法监管军备项目的代表团。这一机构的职能

在于审查所有的军备项目，以保证瑞典武装部队使用的武器符合瑞典所承担的国

际义务。1994 年颁布的一项法令载列了该机构的职责，取代了上述决定，并规定

军备项目应根据国际法和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二日日内瓦四公约关于保护国际性武

装冲突受难者的附加议定书第一议定书第三十六条审查。  

 3.  该代表团由政府选出的八位委员组成，其中包括国内法或国际法的专业律

师、军事人员、医务人员和军备技术专家。它具有一个独立机构的地位，相当于

一个国家机关。因此，不是一个政府机构；根据《宪法》，政府不得对其决定施

加影响。然而，可就其决定向政府提出申诉。  

 4.  军备项目若未能满足国际法的要求，代表团可以要求有关当局修订其构

想，考虑其他解决办法或限制有关武器的使用。该代表团亦有权对军备项目进行

它认为必要的一切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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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瑞典认为，军备审查机制应具有下列四个基本特点：它应是独立的，有权

采取审查程序；公众应能取得其决定并能要求启动监管程序以及武装部队应将采

购新武器的所有项目通知该机制。  

 

上午 10 时 35 分散会。  

 

--  --  --  --  -- 

 

 


